
附件
国家级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认定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的建设、管理与保护，做好国家级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认定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落实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精神，以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制种基地作为试点，开展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认定工作，加强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的建设、管理与保护，提高种子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提升农作物种子供种保障能力。

二、工作任务
（一）认定对象
认定基地由县（市、区）、地（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县(市、区)和地(市)可同时申报。

（二）认定条件
申报国家级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的，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种子生产自然环境优越，种子生产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区域内无检疫性有害生物。
2.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县（市、区）和地（市），种子生产面积分别达到3万亩和15万亩以上。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县（市、区）和地（市），种子生产面积分别达到5万亩和35万亩以上。近3年种子生产面积稳定。
3.基地所在地（市）、县（区、市）种子管理机构健全，种子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规范，近3年未发生种子生产重大责任事故。

4.当地政府有扶持制种产业发展的规划，制定了支持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维护基地生产秩序的政策措施，基地生产秩序良好。

5.生产基地有大中型种子企业常年进行种子生产。

（三）认定程序
1.地（市）、县（区、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写申请材料，经当地政府核准后，向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并提出初审意见报农业部。
3.农业部组织专家审查申报材料，进行行业评价，必要时可对申报的基地进行现场考察，并出具评审意见；符合条件的基地由农业部批准认定为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并授牌。
三、建设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认定的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其中，地（市）级基地由部、省、市联合成立国家级种子基地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县（区、市）级基地由省、地、县联合成立国家级种子基地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研究落实扶持基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组织开展基地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维护基地正常生产秩序。

（二）加强政策支持

农业部在种子生产资金和项目上对认定的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优先予以安排,并在扶持政策上予以倾斜。基地所在地政府要有切实措施支持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的稳定和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种子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
（三）加强监督管理

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基地认定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后，按基地认定申报程序重新认定。农业部对认定基地在有效期内开展不定期抽查考核，并进行一次中期评估。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的监管和年度考核。国家级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所在县（市、区）、地（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种子生产基地档案，加强种子生产与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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